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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四二九號解釋（86.6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公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一

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與普通考試及格者，按錄取類、

科，接受訓練，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發給證書，分發任用」（現行法

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意旨亦同）是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及格後，須

經訓練，訓練期滿成績及格，始完成考試程序。訓練既為法定考試程序

之一部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自不得抵免。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

訓練辦法第四條第二項就實務訓練無免除之規定，符合上述立法意旨，

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七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公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

規定：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與普通考試及格者，按錄取類、科接受訓

練，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發給證書，分發任用。」（現行法第二十條

第一項之規定意旨亦同）是公務人員高普考筆試及格後，須經訓練，訓

練期滿成績及格，始為完成法定考試程序。依同法條第二項授權訂定

之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訓練辦法，旨在增進工作知能，加強考用之

配合。同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本訓練分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兩階

段，其期間合計四個月至一年。」其第二項規定：「本辦法實施前曾應

公務人員高等、普通考試及格之現任或曾任公務人員；或曾依本辦法

之規定接受基礎訓練成績及格者，得免除基礎訓練，惟實務訓練期間

與分兩階段實施者同。」明示公務人員高等及普通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

訓練分為兩階段實施，前階段之基礎訓練係以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

備之基本觀念及有關業務之一般知識為主，而後階段之實務訓練則以

增進有關工作所需知能為專業訓練之重點。實務訓練既基於特殊目的

而實施，自與筆試錄取人員先前是否曾有服公職經驗或年資等未必相

涉，上開辦法第四條第二項對此並無抵免規定，對所有公務人員高等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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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考試及格人員一體適用，與憲法第七條及第十八條尚無牴觸。惟應

考人在筆試錄取前已取得與錄取類科相當之合格實授公務人員身分，

且與擬任職務之工作性質亦屬雷同者，是否一律不得以其實際經驗抵

免實務訓練，宜由主管機關檢討改進。

釋字第四三○號解釋（86.6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

利益遭受損害，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，即限制其依法律所定程序提

起訴願或訴訟。因公務員身分受有行政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，應視

其處分內容而定，迭經本院解釋在案。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，與國家間

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，現役軍官依有關規定聲請續服現役未受允准，

並核定其退伍，如對之有所爭執，既係影響軍人身分之存續，損及憲法

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，自得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，行政法

院四十八年判字第十一號判例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不予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

利益遭受損害，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，即限制其依法律所定程序提

起訴願或訴訟。因公務員身分受有行政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，應視

處分內容而定，其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權益有重大影響

之處分，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行使上開憲法第十六條之權利，請求司法

機關救濟，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、第二四三號、第二九八號及第三

三八號等分別釋示在案。軍人負有作戰任務，對軍令服從之義務，固不

能與文官等同視之。惟軍人既屬廣義之公務員，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

之職務關係，倘非關軍事指揮權與賞罰權之正當行使，軍人依法應享有

之權益，自不應與其他公務員，有所差異。現役軍官依有關規定聲請續

服現役未受允准，並核定其退伍，如對之有所爭執，既係影響軍人身分

之存續，損及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，自得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

釋字第四三○號解釋




